关于普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事、劳动保障）局、财政局、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工商局：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2010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进行动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25号）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七部门《 关于实施2010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进行动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10]78号）精神，稳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就业申报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或以自由职业形式实现就业的，应在就业所在地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进行灵活就业申报。申报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1、教育部门核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2、本人毕业证；

3、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实现灵活就业的证明材料；
4、《山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申报表》；
5、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对上述材料进行审核后，发给其《就业失业证》，并在失业与就业情况栏中记录为“灵活就业”，以此作为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的证明（以下简称“灵活就业证明”）。
二、代理服务
对实现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应将个人档案存放至灵活就业所在地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凭其出具的灵活就业证明，为其免费提供政策咨询、代管档案、职称评定申报、党团组织关系接转、代办调动手续、代办社会保险、代办退休、政审代理、户籍代理、劳动能力鉴定申报、转正定级，以及开具出国（境）、留学、考研、婚姻登记证明材料等劳动保障和人事代理服务。
三、政策支持

1、对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的，可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社会保险补贴标准为实际缴纳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费总额的1/3，社会保险补贴的最长期限不超过3年。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由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劳动保障和人事代理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按规定代其申请。
2、对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被各类用人单位招聘和录用的，其招聘录用后的社会保险缴费年限与灵活就业期间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3、为稳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对实现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凭灵活就业证明参加有资质的职业培训机构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并从就业专项资金中给予一次性职业培训（创业培训）补贴。

4、对以自主创业方式实现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凭灵活就业证明、本人毕业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享受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及贴息等创业扶持政策。

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都要加强对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按规定为其提供政策咨询、就业登记、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对有其他就业需求的高校毕业生，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及时为其提供岗位信息、就业指导等服务，帮助其尽快实现就业。对有培训需求的高校毕业生，要及时将其组织到职业培训（创业培训）中，并帮助其落实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就业扶持政策。
    附件：《山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申报表》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西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Ｏ一Ｏ年六月二十八日

附件：

山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申报表
              编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相片

	身份证号
	
	民族
	
	

	入学前户籍所在地
	
	

	毕业学校名称
	
	所获学历
	

	所学专业
	
	联系方式
	 

	毕业时间
	
	《就业失业证》编号
	

	灵活就业方式
	□自主创业     □自由职业      □灵活就业

	工作地点
	

	工作内容（或行业）
	 

	本人声明
	本人保证以上填写信息完全真实。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意见
                         年   月   日

	                     所在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意见
                        年   月   日


（续上页）

填表说明：
1、灵活就业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自主创业：指创立企业（包括参与创立企业），或是新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包括个体经营和合伙经营两种类型。

（2）自由职业：指以个体劳动为主的一类职业，如作家、自由撰稿人、翻译工作者、某些艺术工作者等。

（3）其他灵活就业：指从事家政服务、家庭手工业、社区便民利民服务等方式就业。
 2、所获学历包括：专科（高职）、本科、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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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工商局。

 抄送：省政府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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